
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，心

人文中心函 ( 2019 ) 34 号

关于商请推荐中外人文交流专家的通知

部属各高等学校: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十九大精神，推动落实中办国办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

流工作的若干意见))，建立一支高层次、多领域、专业化的中

外人文交流专家队伍，为中外人文交流理论研究、政策调研、

规划设计、项目实施、论证评估、宣传培训等提供智力支持，

我中心拟建立中外人文交流专家库，现商请推荐专家人选。具

体要求如下 :

一、专家组成

专家包括研究型、管理型两大类。根据相关政策和中外人

文交流实际需求，两类专家又分别分为国际关系、外交、区域

国别、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艺术、卫生、体育、媒体、新闻出

版、广播影视、旅游、青年、妇女、档案、智库、语言文字、

民族宗教、法律、经贸等人文交流领域。

二、推荐条件

( 一 )思想政治素质好，遵纪守法、作风正派、廉洁自律、

秉公办事，具有服务于中外人文交流事业的意愿。

(二)具有比较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和交流能力。研究型



专家需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，

较深的学术造诣，在专业领域享有一定声誉;管理型专家需了

解相关领域政策法规，参与过相关文件起草、项目设计或活动

实施等，具有丰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实践经验，在业界具有一

定影响力。

作。

(三)身体健康，有精力和时间参与中外人文交流相关工

三、入库专家工作内容

根据工作需要，邀请专家参与以下工作:

(一)中外人文交流理论和规划研究 。

(二)中外人文交流调研、相关政策研究和文件起草。

(三)中外人文交流政策宣讲和相关业务培训 。

(四)中外人文交流工作项目和活动方案设计，对项目实

施、活动开展给予指导。

(五)涉及中外人文交流的研讨、论坛、评估、宣传和成

果推广。

(六)为我中心提供工作咨询 。

(七)其他需由专家参与的中外人文交流工作。

四、推荐要求

请各校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

推荐符合条件的专家人选 5-10 名。希望推荐人选尽可能覆盖

更多领域。推荐人选应事先征得本人同意，填写《中外人文交

流专家推荐表)) (附件)并经学校盖章后，于 2019 年 5 月 31

日前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交流大厦 A 座中外



. 人文交流中心 ， 电子版请发至邮箱 : zhuanjia@ccipe.edu.cn。

联系人:黄慈李婷婷

电话 : 010-64494886 13577192601 

传真: 010-64495862 

感谢对我中心工作的大力支持 !

附件: 中外人文交流专家推荐表



附件 

 

中外人文交流专家推荐表 

姓名  姓别  
出生 

日期 
 

此处上传     

彩色证件照片 民族  
学历/ 

学位 
 类别 

□研究型  

□管理型 

政治 

面貌 
 职称  职务  

工作单位  

人文交流 

领域(可多选) 

□国际关系  □外交  □区域国别  □教育  □科技 

□文化  □艺术  □卫生  □体育  □媒体  □新闻出版  □广播影视 

□旅游  □青年  □妇女  □档案  □智库  □语言文字  □民族宗教  

□法律  □经贸 

其他： 

从事教学或研究领

域所属二级学科（管

理型专家可不填写） 

 

联系

地址 
 邮编  

手机

号码 
 邮箱  

 

 

 

学 

习 

工 

作 

经 

历 

 

（字数限 200 字以内） 

说明：表中“二级学科”，按教育部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（2011 年）》填写相

应学科名称。 

 

 

 



主 

要 

工 

作 

业 

绩 

 

 

（填写近三年情况，包含但不限于文章、著作和获奖情况等。字数限 500 字以内。） 

 

专家签名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专家库工作小组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 

推荐单位意见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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